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大學校董會二○二五年度第二次會議簡報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一) 大學校董會確認通過修訂香港中文大學條例規程22及26第8段的特別

決議，該修訂規程於二○二五年四月十八日生效。 
 

(二) 大學校董會通過有關支持香港中文大學醫院發展的捐款的財務安排。 
 

(三) 大學校董會認可透過香港中文大學醫療有限公司董事會決議，委任中

大醫學院的譚智勇教授、陳林教授及容樹恒教授為香港中文大學醫學

中心有限公司董事。 
 

(四) 大學校董會通過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與香港中文

大學的合作協議。 
 

(五) 大學校董會通過成立致真交叉數學科學院，由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起生效。 
 

(六) 大學校董會通過聘任署理常務副校長潘偉賢教授代表大學出任香港中

文大學(深圳)理事會[理事會]成員，任期由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至

二○二九年四月三十日止，及再度委任程伯中教授及徐揚生教授於其理

事會成員任期屆滿後續任四年，由二○二五年五月一日起生效。 
 

(七) 大學校董會閱悉有關大學校董選舉的進展。 
 

(八) 大學校董會接納涵括了大學校董會報告的二○二三至二四年度大學周

年報告。 
 

(九) 大學校董會接納有關大學校董會屬下委員會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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